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国

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我们作为株洲旗滨集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发表有关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新设立的孙公司划转资产和负债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介绍后，经充

分讨论，现就本次资产划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旗滨将漳州旗滨拟进行光伏材料生产的资

产、负债划入新设立的漳州光伏管理，并按照账面净值的方式无偿划转，为下一

步继续优化资产配置、整合内部资源，打造光伏材料业务板块、搭建业务集中平

台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有利于后续的业务运作，适应未来资产整合需要，进

一步提升业务板块专业化管理职能,从而提高其在所属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2、本次划转为内部业务的资产、负债划转，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

本次资产划转完成后，划转双方不涉及股本结构变动，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不会对公司各主体利润和整体权益产生影响，对当期财务、税务及经营无重大影

响。 

3、本次资产划转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全资孙公司内部的资产划转。 

 

二、 《关于全资孙公司股权划转暨公司光伏材料板块架构调整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介绍后，经充

分讨论，现就本次股权划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漳州光伏的股权划转，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光伏材料板块业务布局和

规范股权管理模式，优化投资管理；有利于公司发挥规模优势、强化市场需求导

向，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和经营模式并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分板块、分业务进行投

http://search.10jqka.com.cn/search?tid=info&w=%E8%AF%81%E7%9B%91%E4%BC%9A&qs=snapshot&ts=1


资规划和运营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提升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2、本次划转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

对公司各主体利润和整体权益产生影响，对当期财务、税务及经营无重大影响。 

3、本次股权划转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全资孙公司股权的内部划转。 

 

三、 《关于对全资孙公司漳州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介绍后，经充

分讨论，现就本次漳州光伏增资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对漳州光伏实施资产划转后，相应实施对其增加注册资本，符合漳

州光伏目前的权益状况。本次增资完成后，将增强漳州光伏的融资能力和业务运

作，有助于公司管理架构理顺，提高公司管理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2、本次郴州旗滨对漳州光伏增资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

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公司各主体利润和整体权益产生影响，对当期财务、税务

及经营无重大影响。增资方式为资本公积转增，不会增加各主体的资金压力。 

3、本次公司对漳州光伏增资事项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郴州旗滨对漳州光伏增资事宜。 

 

四、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介绍后，经充

分讨论，现就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公司拟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股权激励对象（4 人）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决策行为和回购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相关监管规定以及公司《2017 年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实

际情况。 

2、本次回购注销 2017 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价格回购价格为 1.56 元/股，

回购价格的确定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3、本次回购注销部分离职激励对象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行为，未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4、公司董事张柏忠先生、张国明先生、凌根略先生因参与激励计划，属于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已获股东大会授权。本事项审议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五、 《关于公司 2017年股权激励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介绍后，经充

分讨论，现就 2017年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2017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锁定期即将到期，经考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已达成，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减去未能解锁的权益后可申请解锁。本次

解锁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17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2017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相

关规定。 

2、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已获股东大会授权。本事项审议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同意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 2017 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解锁期实施解锁，并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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